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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发出，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

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董事

１０

名，董事陈锐先生因公出差委托董事江超

先生参加。 会议由董事长赵桂斌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其参股公司中

航惠腾风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新能源”）按

境内股东的持股比例为其参股公司中航惠腾风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航惠

腾”）在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不超过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包括承兑）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借款期限为一年。

本次对外担保由中航惠腾的中方股东惠阳航空螺旋桨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公司及中航新能源按持股比例为中航惠腾在商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不超过

９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外方股东美腾风能（香港）有限公司由于

不具备贷款担保资格未提供相应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

《关于控股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其参股公司中航惠腾风电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赵桂斌先生、江超先生、费斌军先生、陈锐先生、刘

涛先生、王智林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符合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

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 为维持中航惠腾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对外担保

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于控股子公

司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其参股公司中航惠腾风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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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为其参股公司中航惠腾风电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中航惠腾风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惠腾”）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不超过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０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０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航重机”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召开，会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航新能源”）按境内股东的持股比例为其参股公司中航惠腾风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航惠腾”）在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不超过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包

括承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借款期限为一年。

本次对外担保由中航惠腾的中方股东惠阳航空螺旋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惠阳

螺旋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及中航新能源按持股比例为中航

惠腾在商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不超过

９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外方股东美腾风能（香港）有限公司由于不具备贷款担保资格未提供相应担保。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符合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

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 为维持中航惠腾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对外担保

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中航惠腾风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二〇〇一年一月十八日

注册地点： 保定市高新区创业路

３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 赵广勋

注册资本：人民币元：

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各种风力发电机组风轮叶片及相关产品；提供各种

风力发电机组风轮叶片及相关产品的安装、维护、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服务。

股权结构：中航惠腾目前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人民币

）

持股比例

与本公司关联

关系

１

惠阳航空螺旋桨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３０％

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中国航空

工业集团公司

下属控股子公

司中航直升机

有限责任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２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１２

，

５００ ２５％

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

３

美腾风能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１２

，

５００ ２５％

—

４

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

本公司持股

６９．３％

的控股子

公司

合计

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中航惠腾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航工业实际控制的子公

司，中航工业直接及间接持有中航惠腾

７５％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航惠腾资产总

额为

２８３

，

５０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０３

，

７７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７１．８８％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为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７９

，

７３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中航惠腾营业总收入为

１０３

，

５５４

万元，利润总

额为

４

，

７７７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４

，

４１７

万元。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１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林左鸣

注册资本：

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企业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１９２３

税务登记证号码：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１７１０９３５７３２

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军用航空器及发动机、制导武器、军用燃气轮机、武器装备配

套系统与产品的研究、设计、研制、试验、生产、销售、维修、保障及服务等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金融、租赁、通用航空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

施工、房地产开发等产业的投资与管理；民用航空器及发动机、机载设备与系统、燃气轮机、

汽车和摩托车及发动机（含零部件）、制冷设备、电子产品、环保设备、新能源设备的设计、研

制、开发、试验、生产、销售、维修服务；设备租赁；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航工业总资产为

４

，

６９２．８２

亿元，总负债为

３

，

０９０．００

亿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１

，

０４９．８６

亿元；

２０１０

年， 中航工业实现营业收入为

２

，

０８８．７２

亿元，营

业利润为

９４．１８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４７．６７

亿元。

（二）惠阳航空螺旋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神星镇

法定代表人：凌庄怀

注册资本：

６３

，

２８７．８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１９６０

年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３０６２１１０００００６７８

税务登记证号码：冀保地税满城字

１３０６２１１０５９４８３１６

号

经营范围：航空螺旋桨、调速器、顺浆泵、直升机旋翼毂、尾桨、气垫船用螺旋桨制造。 风

机、风扇、风力发电设备、液体粘性调速离合器、硅油离合器、建筑安全用金属制品制造、安

装，包装专用设备及零部件、汽车零部件制造，抗静电活动地板制造、装修，公司自产机电产

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公司生产、科研所属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１４

种进口商品除外）；开

展公司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液化石油气销售（只限分支机构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惠阳螺旋桨资产总额为

４２１

，

３３５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２７６

，

０２５

万

元，净资产为

１４５

，

３１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惠阳螺旋桨营业总收入为

１６４

，

６８９

万元，利润总额为

９

，

６５２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２

，

９４１

万元。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上述担保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未签订担保协议，拟签订担保协议

的主要内容见“一、担保情况概述”，具体的担保协议内容由担保人与贷款人协商确定。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航惠腾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新能源的参股公司，此次担保是中

航新能源基于支持参股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做出的决策，有利于中航惠腾资金筹措和良性发

展，符合中航重机的整体利益。 本次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同意中航新能源按境内股东持股

比例为中航惠腾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０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

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七、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６５

证券简称：中航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

１０

号艾维克大厦

１６

层中航重机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

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时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３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

１０

号艾维克大厦

１６

层中航重机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 案 是否特别决议事项

议案

１

关于控股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其

参股公司中航惠腾风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否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

２０１２－００１

）、 对外担保公告 （

２０１２－

００２

）。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２

、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 可书面委托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

议，代理人可以不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参见附件）；

３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４

、本公司见证律师及本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四、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手续

（

１

） 法人股东须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

人证明书、本人身份证（若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

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个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若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个人股

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以登记时间内收到为准。

２

、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

１０

号艾维克大厦

１６

层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资本运营部。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至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５

：

００

（未登记不影响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

五、会议其它事项

１

、会议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６８７７９６

、

６５６８７７２６

３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６８７９５９

４

、联系人：杜鑫、郭宝生

５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

１０

号艾维克大厦

１６

层

６

、邮编：

１０００２２

六、备查文件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４日

附件：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或依法延期后的其他日期）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根据通知所列议题按照以下授权代表本人（或本单位）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 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关于控股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其

参股公司中航惠腾风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备 注

１

、

委托人应在上表

“

表决结果

”

下的相应栏中填写

“

√

”

表示对每项议案的表决意

见

，

每一议案只能选择一个表决结果

，

多选无效

；

２

、

若委托人未有明确指示

，

则视为全权委托被委托人自行进行表决

。

１

、委托人姓名及身份证号码（附注

１

）：

２

、股东账号： 持股数（附注

２

）：

３

、被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署：

＿＿＿＿＿＿＿＿＿＿＿＿＿＿＿＿＿＿＿＿＿＿＿＿＿

（附注

３

）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

会结束时止。

附注：

１

、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全名及其身份证号；如股东为法人单位，则无须填写本栏。

２

、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 如未填写，则委托书的授权股份数将被视为该

股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持有的股数。

３

、 投票代理委托书必须由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 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单

位，则本委托书须加盖法人印章。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５

股票简称：中华企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古北（集团）有限公司（我公司占

８７．５％

的股权）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我公司为上海古北（集团）有限公司向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第一营业部申请借款

３

亿元提供担保。 公司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０

元（不包括

本次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截至目前，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２

亿元（不包括本次担保金额），其

中：我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为

２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我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上海古北（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上海古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北集团”）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第一营业部

申请借款人民币

３

亿元，贷款期限

９

年。 借款主要用于其全资拥有的“古北国际财富中心二

期”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项目位置为虹桥路街道

２７２

街坊

１０／２

丘地块（虹桥路

１４３８

号），建

筑面积约为

１８．７

万平方米。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年会审议同意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２５

亿元，其中，为上海房地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１０

亿

元， 为古北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１５

亿元， 上述内容详情请见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１０

。 截止目前，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２

亿元，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

，全部为向

上海房地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古北集

团净资产为

２１．０７

亿元，总资产为

６５．３６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７．７％

。本次担保在上述股东大会

通过的担保额度内， 按照中国证监会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法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执行。

鉴于古北集团财务状况良好，抗风险能力强，开发项目前景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

务，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古北集团本次申请借款人民币

３

亿元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等具体内容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第一营业部签署的保证合同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古北集团股东结构为：我公司占

８７．５％

的股权，新长宁集团有限公司占

１２．５％

的股权；

住所为上海市虹桥路

１４５２

号

１４－１５

楼，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亿零玖佰叁拾万元，法定代表人

为戴智伟，该公司主要经营房地产开发投资经营，兴建代建代理租赁及相关业务，生产资料

及生活资料的经营等业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古北集团总资产、负债总额和股东权益（未经审计）分别是

６５．３６

亿元、

４４．２９

亿元和

２１．０７

亿元，资产负债率

６７．７％

。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古北集团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第一营业部申请借款

３

亿元，贷款期限

９

年。 借款主要

用于其全资拥有的“古北国际财富中心二期”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项目位置为虹桥路街道

２７２

街坊

１０／２

丘地块（虹桥路

１４３８

号），建筑面积约为

１８．７

万平方米。 我公司将为本次古北集

团申请借款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鉴于古北集团财务状况良好，抗风险能力强，开发项目前景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

务，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古北集团本次申请借款人民币

３

亿元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特此公告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月５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１５

股票简称：

ＳＴ

海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红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公司现有股利分配政策

经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现行有效

的《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㈠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利润分配政策应保

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㈡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㈢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具体分配比例由董事会根

据公司经营状况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拟定，由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㈣对于报告期内盈利但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应当在

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

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还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现金分红政策在本

报告期内的执行情况。

二、公司最近三年现金分红及未分配利润使用情况

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三年合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７６３８．１７ －８８４３．４３ ７２５７．６８ －９２２３．９２

当年分配现金股利

０ ０ ０ ０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的比率

（

％

）

０ ０ ０ ０

由于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皆为负值， 分别为

－

３７５８３．２１

万元、

－４６４２６．６４

万元、

－３９１６８．９６

万元， 因此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分

红。

三、未来提高利润分配政策透明度的工作规划

公司将积极推进根本性提高持续经营能力各项措施， 以切实改善公司财

务状况； 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投资者意愿， 围绕提高公司分红政策的透明

度，不断完善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细化相关规章制度，严格履行相关程序，保持

股利分配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使投资者对未来分红有明确预期，提升对公

司股东的回报。

特此公告

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７４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号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６

转债简称：川投转债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开始转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共计

４

，

０００

元本公司发行的“川投转债”（

１１００１６

）转成公司

发行的股票“川投能源”（

６００６７４

），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转股股数为

２３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第四季度，未有川投转债转换成川投能源股票的情况发生。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累计转股股数为

２３０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０．００００２５％

；尚有

２

，

０９９

，

９９６

，

０００

元的“川投转债”未转股，占“川投转债”发行总

量的

９９．９９９８％．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现将

２０１１

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具体

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本变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本公司股份数据

资料，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Ａ

股

） ３８５，４８０，５０２ ０ ３８５，４８０，５０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Ａ

股

） ５４７，４４１，２３３ ０ ５４７，４４１，２３３

股份总额

９３２，９２１，７３５ ０ ９３２，９２１，７３５

二、前十名股东所持股数如下（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收市后）

名次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１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９５，９５９，４５６ ６３．８８％

２

北京大地远通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３３，０３１，７４２ ３．５４％

３

峨眉铁合金综合服务开发公司

１１，０１６，９５５ １．１８％

４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９９９，８７４ ０．７５％

５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３，５９１，６７２ ０．３８％

６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

２，２００，１１９ ０．２４％

７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９９，０００ ０．２４％

８

詹虎

２，１２０，２００ ０．２３％

９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招行新股

２２ ２，０７１，８００ ０．２２％

１０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４１，８７１ ０．２２％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１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结构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双良转债”已有

１５２

，

０００

元转成公司发行的股票

７

，

７６６

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转股股数为

１

，

６１１

股， 尚有

２６

，

０４２

，

０００

元的 “双良转

债”未转股，占“双良转债”发行总量的

３．６２％

。

１

、本次股份结构变动原因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１０

］

４５２

号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起向社会公开发行了

７２０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

总额

７２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双良转债”，债券代码“

１１０００９

”，转股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转股价格

２１．１１

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将公司转股价格调整为

１３．６３

元。 本次股份结构变动是因为公司发行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双良转债”转股所致。

２

、股份总数、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本次变动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无限售流通股

８１０

，

０８９

，

４０６ ＋１

，

６１１ ８１０

，

０９１

，

０１７

股份总数

８１０

，

０８９

，

４０６ ＋１

，

６１１ ８１０

，

０９１

，

０１７

３

、备查文件。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双良节能”股东名册及“双良转债”持有人名册。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１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签署概况

近日， 公司与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签署了吸收式热泵及换热设备

的买卖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６

，

５１０

万元。

二、合同主要内容

１

、合同签署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合同标的：抚顺矿业热电厂供热改造工程吸收式热泵及换热器设备。

３

、合同总额：

６

，

５１０

万元。

４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加盖合

同专用章或公章之日起生效。

５

、合同履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１

日前将所有设备交付完毕并完成组装。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双方签署的供货合同。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７

证券简称：铜峰电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

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同意为全资子公司

－－－－

安徽铜峰世贸进出口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铜陵分行申请最高额等值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贸易融资授信业务提供担

保； 为控股子公司

－－－－－

安徽铜爱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铜

陵支行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以上担保期限均

为三年， 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 该议案详细内容见本公司对外担保公

告。

二、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以本公司土地、机器设备

为抵押，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分行申请授信不超过伍仟万元的议案。

本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拟以泰山大道

５７４１５．３８

平方米土地、开发区铜

峰工业园

１０

万平方米土地以及公司分切机、拉膜机、镀膜机三套设备为抵押，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分行申请短期授信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的本

外币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和贸易融资类等各类授信业务，有效期一年。 在上述

期限内， 同时授权董事长王晓云代表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分行

申请办理最高额短期授信事宜。

三、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佛山镀膜分公司的

议案。

２００７

年，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设立了佛

山市顺德区铜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详见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该公司成立后，由于市场原因及金融危机的影响，经营持续亏损，经本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将该公司注销并将厂房和设备整

体对外租赁（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目前承租人由于自身原因不再继续租赁， 本公司拟将租赁的厂房及机器

设备收回并成立佛山镀膜分公司，生产金属化镀膜，以利用公司现有镀膜客户

的合作联盟关系，更好地为该地区的电容器制造企业服务。

特此公告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７

证券简称：铜峰电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 全资子公司安徽铜峰世贸进出口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安

徽铜爱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

９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对外担保实际累计发生数量：

６８１０

万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

－－－－－

安徽铜峰世贸进出口有限公司申请最高额

等值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贸易融资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为控股子公司

－－－－

安徽铜

爱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以

上担保期限均为三年，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本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会议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提供担保不超过董事会审批权限，

无须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安徽铜峰世贸进出口有限公司

安徽铜峰世贸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贸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９

日，由本公司独家出资设立， 该公司住所为铜陵市石城大道中段

１２０８

号，法

定代表人为王晓云。世贸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０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贸易业务，电

子、化工、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的进口、加工、补偿贸易（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商品和技术除外，涉及许可证或专项审批的凭有效证明经营）。

世贸公司目前主要代理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原材料、设备、配件进口业

务以及本公司产品的出口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世贸公司资产总额为

５８９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４０２９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２

、安徽铜爱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安徽铜爱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爱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７

日，是由本公司与韩国

ＳＫＣ

株式会社共同投资设立， 铜爱公司住所为铜陵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铜峰电子工业园， 注册资本为

２０２０

万美元， 其中本公司出资

１５１５

万美元，占

７５％

比例，

ＳＫＣ

公司出资

５０５

万美元，占

２５％

比例。 该公司主要生

产销售电容器用

ＢＯＰＥＴ

薄膜及其他电子材料。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铜爱公司

资产为

２２５０２

万元，负债为

５６９７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为世贸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分行申请最高额等值人民

币

５０００

万元贸易融资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为铜爱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铜

陵支行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以上担保期限均

为三年，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

为有效控制本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控股子公司铜爱公司为本公司出具了

反担保承诺函，承诺如果本公司因履行上述担保义务受到损失，愿意承担反担

保责任，为本公司提供足额补偿。

四、提供担保目的

本次为世贸公司提供担保， 将主要用于该公司在代理本公司相关进出口

业务中对资金的需求，以便满足本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本公司的生产

经营的平稳运行。

本次为铜爱公司授信业务提供担保将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资金用途

合理，本公司作为控股子公司的股东，对其拥有控制权，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的

经营发展策略，相关风险可以控制。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实际发生额为

６８１０

万元人民

币（不含本次担保），全部系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以上担保金额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净资产的

９．５１％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世贸公司、铜爱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５

证券简称：铁龙物流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及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发出

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的董事为

９

人，

本次会议实有

９

名董事行使了表决权。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审议通过了以下

３

项议案：

一、关于改聘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近日收到原聘任的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的通知，该所因业务

拓展的需要正在进行重组。 为维持公司审计业务的连续性，公司拟改聘京都天华会计师事

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审计机构。公司同时聘任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

控审计机构。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是客观而

充分的，有利于公司审计业务的连续性，同意公司改聘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审计机构，同意聘任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原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铁、公、水路运输；仓储；货物

装卸；设备租赁；承办陆路、水路、航空国际间货运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舱、中转、集装箱

拼装拆箱、报关、报验、相关短途运输服务及咨询业务；货物、技术进出口；国内一般贸易；法

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

现修改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铁、公、水路运输；货物专项运输（集装箱）；仓

储；货物装卸；设备租赁；承办陆路、水路、航空国际货运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舱、中转、集

装箱拼装拆箱、报关、报验、相关短途运输服务及咨询业务）；物流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制毒化学品）、危险化学品（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批

发；货物、技术进出口、国内一般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

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以下仅限分公司经营）销售蔬菜、果品、肉、禽、蛋及水产品、预包装

食品及散装食品。 ”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董事会提议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会期半天

２

、召开地点：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新安街

１

号

日月潭大酒店 大会议厅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星期五）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股权登记日 ）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授权

委托他人代理出席和表决，委托人员填写授权委托书。

（

２

）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二）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１

、关于改聘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参加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股东账户卡、营

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和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

２

）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加盖印章或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３

） 股东为

ＱＦＩＩ

的，凭

ＱＦＩＩ

证书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及受托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大连市中山区新安街

１

号日月潭大酒店八楼证券事务部

３

、联系方式

邮政编码：

１１６００１

联系电话：

０４１１－８２８１０８８１

传 真：

０４１１－８２８１６６３９

联 系 人：魏丹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１８

日（星期二

～

星期三）

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００～４

：

００

（四）参加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的食宿、交通费用自理，公司可协助办理参会登记手续

的股东预订酒店。

特此公告！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附件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票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议 案 名 称 委 托 意 见

１

、

关于改聘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

同 意

□

反 对

□

弃 权

２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同 意

□

反 对

□

弃 权

注：

１

、委托意见只能选择 “同意”、“反对”或“弃权”之一，并在相应意见前的方框内打“

√

”。

２

、若股东未在上表对每一议事事项作出“同意”、“反对”或“弃权”的明确指示，代理人

可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３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上述表格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日


